
「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專案Q&A 

112 年至 115 年「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Q&A 

問題一：「旅遊平安卡」申辦資格？ 

回覆一： 

全國各級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含約聘僱人員及駐衛警）暨退休人員及其眷屬。 

※須檢附資格證明文件 

 

問題二：「旅遊平安卡」保障內容？ 

回覆二： 

一、 國內旅遊適用 

投保內容（保險金額） 兒童國內 計劃一 

適用年齡(歲) 未滿 15 足歲 15-85 15-74 20-74 20-69 

組合 1 2 3 4 5 6 

旅行

保障

保險 

(公教

人員 

適用) 

身故及失能保障 - 61.5 萬 200 萬 600 萬 600 萬 1000 萬 

傷害醫療費用保險 保期內最高 20 萬 

海外突發

疾病健康

醫療保險 

住院醫療

費用 
保期內最高 - 

門診醫療

費用 

安心

個人

旅行 

綜合

保險-

甲型 

個人責任保險 

(自負額 2,500) 
保期內最高 25 萬 

緊急救援費用保險 保期內最高 50 萬 

劫持事故慰問金 定額給付 5 萬 

安心

遊 

個人

旅行 

綜合

保險 

親友前往處理費用保險 保期內最高 1.5 萬 2 萬 2 萬 

食品中毒補償保險 
定額給付 

保期內一次為限 
5 千 8 千 8 千 

一至三級失能居家照護

補償保險 
保期內最高 10 萬 10 萬 10 萬 

交通費用補償保險 
定額給付 

保期內一次為限 
- 

- 

3 千 

安心

旅行 

駕駛

人 

責任

保險 

汽車駕駛人駕駛他人汽

車車對車碰撞車體損失

責任保險 

保期內最高 - 10 萬 

汽車駕駛人第三人責任

保險第三人傷害 
保期內最高 - 100 萬 

汽車駕駛人第三人責任

保險第三人財損 
保期內最高 - 10 萬 



二、 一般國外旅遊適用 

 

投保內容（保險金額） 
國外旅遊適用 

兒童國外 計劃二 

適用年齡(歲) 未滿 15 足歲 15-85 15-74 15-69 

組合 7 8 9 10 11 

旅 行

保 障

保 險

(公教

人員 

適用) 

身故及失能保障 - 61.5 萬 200 萬 600 萬 1000 萬 

傷害醫療費用保險 保期內最高 20 萬 20 萬 60 萬 100 萬 

海外突發疾病健

康醫療保險 

住院醫療費用 

保期內最高 

同傷害醫療保險金額 

門診醫療費用 最高以住院醫療費用保額 5‰為限 

安 心

個 人

旅行 

綜合 

保險-

甲型 

個人責任保險(自負額 2,500) 保期內最高 50 萬 

緊急救援費用保險 保期內最高 50 萬 

劫持事故慰問金 定額給付 5 萬 

個人 

海 外

旅 行

不 便

保險 

旅程取消保險 保期內最高 6 萬 

班機延誤保險(延誤 4 小時以上)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每 4 小時 5 千 

每次最高 1 萬 

旅程更改保險 保期內最高 6 萬 

行李延誤保險(延誤 6 小時以上) 定額給付 1 萬 

行李損失保險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6 千 

旅行文件損失保險 定額給付 6 千 

  



三、 高額加值醫療國外旅遊適用(含申根公約國) 

 

投保內容（保險金額） 

國外旅遊醫療加值型或申根國適用 

兒童國外醫療 

加值或申根 
計劃三 

適用年齡(歲) 未滿 15 足歲 15-85 15-74 15-69 

組合 12 13 14 15 16 17 

旅行

保障

保險 

(公教

人員 

適用) 

身故及失能保障 - 61.5 萬 200 萬 600 萬 1000 萬 1500 萬 

傷害醫療費用保險 保期內最高 150 萬 

海 外 突 發

疾 病 健 康

醫療保險 

住院醫療費用 

保期內最高 

同傷害醫療保險金額 

門診醫療費用 最高以住院醫療費用保額 5‰為限 

安心

個人

旅行 

綜合

保險-

甲型 

個人責任保險 

(自負額 2,500) 
保期內最高 200 萬 

緊急救援費用保險 保期內最高 200 萬 

劫持事故慰問金 定額給付 5 萬 

個人

海外 

旅行

不便

保險 

旅程取消保險 保期內最高 10 萬 

班機延誤保險 

(延誤 4 小時以上)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每 4 小時 6 千 

每次最高 1.2 萬 

旅程更改保險 保期內最高 10 萬 

行李延誤保險 

(延誤 6 小時以上) 
定額給付 1 萬 

行李損失保險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1 萬 

旅行文件損失保險 定額給付 6 千 

 
  



問題三：如何申辦「旅遊平安卡」？ 

回覆三： 

一、填寫申請書：「富邦產物公教員工旅行平安保險專用要保書（個人暨家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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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寫信用卡授權書： 

       

三、同意事項：本公司運用金控子公司客服資源進行保險服務。 

         

 

問題四：申辦完成後，富邦保險何時發放「公教旅平卡」？ 

回覆四： 

於富邦保險服務窗口收件，於 7 個工作天內寄發。 

 

問題五：「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專案如何申辦？ 

回覆五： 

請直接撥打 0809-019-888 轉 1「辦卡服務」；或撥打富邦產險全國各單位據點服務電話。 

 

問題六：「旅遊平安卡」投保專線？ 

回覆六：【個人及家庭投保】:（旅平卡限信用卡繳費） 

一、符合名冊人員 

  ※於出發前 1 小時致電 0809-019-888 轉接 2「投保服務」 

  ※於出發前 1 小時前至富邦產險「旅遊小管家」專屬網頁   

      https://b2c.518fb.com/TravelHouseKeeper/index.html# 線上投保 

    (例如：生效時點為 10：30，故需於 9：30 前致電投保或於網路、手機線上投保) 

 

二、不符合名冊人員［限親屬關係（不限親等）可分別加保］ 

  於出發前 1 小時前將專案變更申請書傳真至（02）6638-0038，並致電 0809-019-888 專線確認資料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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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七：「旅遊平安卡」投保對象為何？ 

回覆七： 

被保險人及其家屬，且須載明於要保名冊上，經其簽名同意。 

家屬範圍並以下列之人為限：主被保險人之配偶、父母、子女、親屬（不限親等）。 

 

問題八：112 年 7 月 1 日前已申辦之公教客戶是否相同適用？ 

回覆八： 

是的。為考量已申辦公教客戶之權益，將相同適用新組合及新費率，富邦產物保險將寄發通知信函告知。 

 

問題九：如何確認投保成功？ 

回覆九： 

於 0809-019-888 專線確認投保完成者，會以 E-mail 及手機簡訊方式回覆投保完成之訊息，申請電子保單者會再行寄

發電子檔旅平險保單。 

 

問題十：何時會收到「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之保險單？ 

回覆十： 

客戶投保完成後，將會寄發電子保單、收據等文件(含申根憑證)至 Email。（若申請紙本保單，則於 7 個工作日內寄發保

單及收據；若申請申根憑證，則於 7 個工作日內寄發「申根憑證正本」。） 

※已申請「申根地區醫療旅遊保險英文憑證」或「英文投保證明」紙本者，將於投保完成隔一工作日郵寄。(郵寄時間約

需 7 個工作日) 

※已申請「申根地區醫療旅遊保險英文憑證」或「英文投保證明」電子者，將於投保完成 12 小時內同電子保單寄至您

指定的 E-mail。 

  



問題十一：各計畫別及投保天數之保險費為何？ 

回覆十一： 

茲以 1~20 天保費為例，如需其它天數投保者，可電洽 0809-019-888 轉 2 進行投保查詢。 

亦可至富邦產險「旅遊小管家」進行保費試算。 

 

問題十二：每次申辦旅遊最高投保天數為何？ 

回覆十二： 

投保天數最高以 180 日為限。 

 

問題十三：「旅行平安保險-身故/失能」之保障為何？ 

回覆十三： 

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被保險人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或死亡時，給付保險金。 

一、身故保險金：依各計畫別約定之保險金額。 

二、失能保險金：各計畫別約定之保險金額，依失能等級（11 級 79 項）5%~100%不等給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61.5萬 200萬 600萬 600萬 1000萬 - 61.5萬 200萬 600萬 1000萬 - 61.5萬 200萬 600萬 1000萬 1500萬

保期內最高 20萬 60萬 100萬

住院醫療費用

門診醫療費用

保期內最高

保期內最高

定額給付

保期內最高

定額給付2次為限

保期內最高

定額給付

定額給付2次為限

定額給付

保期內最高

定額給付

保期內一次為限

保期內最高

定額給付

保期內一次為限

保期內最高

保期內最高

保期內最高

國內兒童/組合1 國內兒童/組合2 計劃一/組合3 計劃一/組合4 計劃一/組合5 計劃一/組合6 國外兒童/組合7 國外兒童/組合8 計劃二/組合9 計劃二/組合10 計劃二/組合11 國外兒童/組合12 國外兒童/組合13 計劃三/組合14 計劃三/組合15 計劃三/組合16 計劃三/組合17

34 48 80 168 646 735 - - - - - - - - - - -

36 51 86 182 686 783 149 164 198 385 571 501 516 550 646 743 851

39 55 91 196 739 843 160 176 212 417 617 545 561 597 702 806 923

45 66 113 248 819 956 181 202 249 514 775 663 684 731 866 1003 1154

51 76 135 301 910 1078 205 230 289 614 935 783 808 867 1033 1201 1387

55 82 145 325 963 1143 219 246 309 660 1006 842 869 932 1112 1292 1494

58 87 156 349 1024 1217 234 263 331 708 1079 899 928 996 1189 1382 1598

60 91 163 364 1069 1266 243 274 345 737 1117 934 965 1036 1237 1434 1658

63 96 171 380 1122 1324 254 287 361 768 1159 970 1003 1077 1286 1488 1719

65 101 178 394 1165 1372 263 299 375 796 1198 1004 1040 1116 1332 1539 1778

68 106 186 410 1210 1421 271 309 388 824 1236 1035 1073 1152 1376 1587 1834

71 111 194 426 1264 1480 282 322 404 855 1276 1072 1112 1194 1426 1642 1896

74 116 200 441 1308 1528 294 336 420 887 1317 1106 1148 1232 1473 1693 1956

77 121 208 456 1360 1585 305 349 436 916 1358 1142 1186 1273 1521 1746 2017

80 125 217 473 1405 1638 315 360 451 947 1404 1180 1225 1316 1572 1805 2084

82 129 224 488 1458 1698 325 372 466 978 1450 1221 1268 1362 1626 1866 2155

86 135 233 505 1504 1752 335 384 481 1008 1495 1262 1311 1408 1680 1928 2226

88 139 240 520 1556 1811 347 398 498 1041 1543 1302 1353 1453 1733 1988 2295

91 143 247 535 1602 1866 359 411 514 1074 1592 1341 1393 1496 1784 2048 2364

94 148 255 551 1654 1925 370 424 530 1105 1638 1381 1435 1541 1837 2108 243320天

14天

15天

16天

17天

18天

19天

8天

9天

10天

11天

12天

13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10萬

保險天數
國內旅遊適用 國外旅遊適用 國外旅遊醫療加值型或申根國適用

1天

3千

安心旅行

駕駛人

責任保險

汽車駕駛人駕駛他人汽車車對車碰撞

車體損失責任保險
- 10萬

汽車駕駛人第三人責任保險第三人傷害 - 100萬

汽車駕駛人第三人責任保險第三人財損 -

- - -

食品中毒補償保險 5千 8千 8千

一至三級失能居家照護補償保險 10萬 10萬

安心遊

個人旅行

綜合保險

親友前往處理費用保險 1.5萬 2萬 2萬

-

10萬

交通費用補償保險 -

-

行李損失保險 6千 1萬

旅行文件損失保險 6千 6千

每4小時6千

每次最高1.2萬

旅程更改保險 6萬 10萬

行李延誤保險(延誤6小時以上) 1萬 1萬

5萬 5萬 5萬

個人海外

旅行不便保險

旅程取消保險

-

6萬 10萬

班機延誤保險(延誤4小時以上)
每4小時5千

每次最高1萬

安心個人旅行

綜合保險-甲型

個人責任保險(自負額2,500) 25萬 50萬 200萬

緊急救援費用保險 50萬 50萬 200萬

劫持事故慰問金

150萬

海外突發疾病健康醫療保

險
保期內最高 -

同傷害醫療保險金額 同傷害醫療保險金額

最高以住院醫療費用保額5‰為限 最高以住院醫療費用保額5‰為限

組合

旅行保障保險

(公教人員

適用)

身故及失能保障

傷害醫療費用保險 20萬 20萬

承保範圍

國內旅遊適用 國外旅遊適用 國外旅遊醫療加值型或申根國適用

兒童國內 計劃一 兒童國外 計劃二
兒童國外醫療

加值或申根
計劃三



問題十四：「傷害醫療費用保險」之保障為何？ 

回覆十四： 

遭受意外傷害事故，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依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保給付部份，給付傷害醫療保險

金。 

※本專案未針對客戶投保其他家保險公司詢問是否已投保其他商業實支實付型醫療保險，故開放副本收據申請實支實付

型醫療費用。 

 

問題十五：「海外突發疾病健康保險」，保險金額如何計算？ 

回覆十五： 

依海外突發疾病健康保險約定之保額×海外地區調整係數 

地區 美、加 歐洲 紐澳 日本 其他 

調整係數 200% 150% 150% 150% 100% 

 

舉例說明： 

小華老師今年暑假前往美國紐約遊學充電兩個月，並投保「國外旅遊_一般適用（組合 8）」，海外突發疾病保額 100

萬；在美國期間因不慎感染 H1N1 病情嚴重而住進醫院治療，一個月後出院治療費用總計 150 萬元（依健保局核退後

之差額），小華老師想到海外突發疾病保險額度只有 100 萬，不禁對另外的 50 萬元費用擔心 。 

 

答：因富邦產物海外突發疾病針對美加地區有海外調整係數 200%，因此保險額度自動提升至 200 萬，因此 150 萬醫

療費用保險公司全額負擔，因此小華老師不用再為保險額度不夠煩惱。 

 

問題十六：海外 SOS 海外緊急救援服務電話為何？ 

回覆十六： 

海外直撥付費電話：手機+886-2-25636292／國際公共電話：當地國際冠碼-886-2-25636292。 

 

問題十七：海外 SOS 海外緊急救援服務項目為何？ 

回覆十七：  

一、醫療協助： 

（1）緊急醫療轉送 

（2）緊急轉送回國 

（3）遺體/骨灰運送回國或當地禮葬 

（1）~（3）每次事故補償上限 6 萬美元（約新台幣 180 萬元）。 

（4）其他醫療服務及諮詢 

例如：電話醫療諮詢、安排就醫/住院、安排親友探視、代轉住院醫療費用及保證金等。 

二、旅遊協助 

例如：遺失行李之協尋、緊急旅遊協助、安排簽證延期、遺失護照之協助、緊急資訊文件傳送、通譯服務及其它資訊提

供等。 

三、法律協助 

例如：法律服務之推薦、保釋金之代轉、安排預約律師等。 

 

  



問題十八：如要申辦理賠時，理賠專線及需準備那些資料及文件？ 

回覆十八： 

一、理賠專線：0809-019-888 轉 4 

二、理賠應具備之文件：        ※實際應備理賠文件以條款所載為主。 

 

問題十九：公教機關如有團體投保需求該如何辦理？ 

回覆十九： 

一、請直接撥打 0809-019-888 轉 5「其它服務」客服人員將協助安排專人協助辦理。 

二、或撥打富邦產險全國各單位據點服務電話。 

三、可與服務人員另行約定繳費方式。（例如：郵局繳帳、ATM 匯款、各單位臨櫃繳現等。） 

 

  



問題二十：若我已投保國外計畫並且人已在國外者，因旅遊需前需延長保險期間或調整計畫別者，該如何處理？ 

回覆二十： 

旅遊平安保險已生效者，保戶可撥打 886-2-6638-5518 自費專線進行契約之變更作業可於線上可延長（投保期間合併前

次最長 180 天）或縮短保險期間，但不能作投保計畫別之修正。 

 

問題二十一：旅行平安保險甚麼情況下保險可自動延長？ 

回覆二十一： 

一、被保險人以乘客身份搭乘領有載客執照之交通工具，該交通工具預定抵達時刻係在本保險期間內，因故延遲抵達而非

被保險人所能控制者，保險期間自動延長至被保險人終止乘客身分時為止，但延長之期間不得超過 24 小時。 

二、被保險人以乘客身份搭乘領有載客執照之飛機，因遭遇劫持，於劫持中本契約如屆終止，保險期間自動延長至劫持事

故終了（完全脫離被劫持的狀況）。 

 

問題二十二：旅程取消保險適用範圍及如何申請理賠？ 

回覆二十二： 

一、承保範圍：被保險人於預定海外旅程開始前七日至海外旅行期間開始前，因下列第一款至第四款事故致其必須取消

預定之全部旅程，對於被保險人無法取回之預繳團費、交通、住宿及票券之費用，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

保險人負理賠之責： 

1. 被保險人、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死亡或病危者。 

2. 被保險人於中華民國境內擔任訴訟之證人。 

3. 被保險人預定搭乘之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受僱人罷工，致所預定搭乘之班次取消或延誤達二十四小時，或其預

定前往之地點發生暴動、民眾騷擾之情事。 

4. 被保險人在中華民國境內住居所之建築物及置存於其內之動產，因火災、洪水、地震、颱風或其他天災毀損，

且損失金額超過新臺幣二十五萬元者。 

前項住宿費用不包含他人同宿之費用，如有他人同宿時，本公司依人數比例計算保險金，最高以本保險單所載保險金額

為限。 

二、對於下列事項，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1. 可由旅館業者、交通工具業者、旅行社或其他提供旅行、住宿、票券銷售業者處獲得之退款，或以代金、點

數、哩程數、兌換券等非貨幣形式償還之等值金額。 

2. 直接或間接因法令、政府命令所致之損失，但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不在此限。 

3. 因旅行社或公共交通工具業者破產、清算或債務不履行所致之損失。 

4.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時已發生之事故。 

5. 發生保險事故後，直接或間接因被保險人怠於通知或未及時通知旅行社、安排被保險人旅行之人或提供旅行、

住宿之業者所致之損失。 

  



問題二十三：班機延誤保險適用範圍及如何申請理賠？ 

回覆二十三： 

一、承保範圍：被保險人於本保險契約保險期間內，以乘客身分所搭乘之定期航班較預定出發時間延誤四小時以上者，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 

對於班機延誤之理賠金額，每滿四小時本公司依保險單首頁所載之「班機延誤保險金額」定額給付「班機延誤保險

金」，但每次事故最高給付金額以保險單首頁所載保險金額為限，保險期間內以給付二次事故為限。 

班機延誤期間之計算，自預定搭乘班機之預定出發之時起，至實際出發之時或第一班替代班機出發之時止。但被保險人

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搭乘第一班替代班機或替代轉接班機者，則班機延誤期間計算至次一班替代班機出發之時止。因

前班班機延誤所致錯過轉接班機之延誤與前班班機延誤視為同一延誤事故。 

第一項之定期航班因故取消而未安排替代班機，且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自行安排替代班機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

約定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 

三、對於下列事項，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1. 被保險人因本身事由而未搭乘預定之班機或錯過轉接班機。 

2.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時，已宣布或已發生罷工或工運活動。 

3. 被保險人抵達機場時，已逾其預定搭乘班機辦理登機之時間。 

4. 被保險人未搭乘航空業者所提供之第一班替代交通工具。但被保險人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搭乘航空業者所提

供之第一班替代交通工具者，不在此限。 

5. 因航空業者破產、清算或債務不履行所致之損失。 

 

問題二十四：旅程更改保險適用範圍及如何申請理賠？ 

回覆二十四： 

一、承保範圍：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因下列事故致被保險人必須更改其預定旅程因而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 

1. 預定搭乘之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受僱人罷工，或預定前往之地點發生戰爭、暴動、民眾騷擾、天災。 

2. 居住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被保險人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死亡。 

3. 本次旅程所使用之護照或旅行文件遺失。 

4. 因搭乘汽車、火車、航空器或輪船等發生交通意外事故。 

前項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以被保險人原預定之交通及住宿同等級之費用為限，惟應扣除可由旅館業者、

交通工具業者、旅行社或其他提供旅行、住宿業者處獲得之退款或非貨幣形式償還之等值金額。 

前二項之住宿費用不包含他人同宿之費用，如有他人同宿時，本公司依人數比例計算保險金，最高以本保險單

所載保險金額為限。 

二、對於下列事項，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1. 直接或間接因法令、政府命令所致之損失。 

2. 因旅行社或公共交通工具業者破產、清算或債務不履行所致之損失。 

3.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向本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時已發生之事故。 

4. 發生保險事故後，直接或間接因被保險人怠於通知或未及時通知旅行社、安排被保險人旅行之人或提供旅行、

住宿之業者所致之損失。 

5. 被保險人未搭乘航空業者所提供之第一班替代交通工具。但被保險人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搭乘航空業者所提

供之第一班替代交通工具者，不在此限。 

 

  



問題二十五：行李延誤費用保險適用範圍及如何申請理賠？ 

回覆二十五： 

一、承保範圍：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其隨行託運並取得託運行李領取單之個人行李因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處理

失當，致其在抵達目的地六小時後仍未領得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 

二、對於下列事故與物品，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1. 被保險人於返回中華民國境內機場之行李延誤。 

2. 被保險人於返回出發地或居住所之行李延誤。 

3. 被保險人事先運送之行李，或非隨身託運而分開郵寄或運送之物品。 

 

問題二十六：有關歐洲「申根公約國」旅遊相關保險規範為何？ 

回覆二十六： 

一、 自99年10月1日起凡至下列申根公約國領域，旅遊平安保險其中醫療費用保險及緊急救援費用保險需符合 3萬歐元

（約台幣 120萬元）才允許申請簽證入境（部份國家已要求提前實施）。 

※歐盟已於101年1月實施免簽，但留學/遊學及打工者，停留天數大於90日者，仍需事先辦理簽證事宜。 

二、 旅遊保險全程需包含所有意外事故、疾病醫療費用、醫療轉送、死亡費用、遺體運送等，且保險公司需開立「申根

地區醫療旅遊保險英文投保憑證正本」。（「歐洲申根公約國」主要基於人道立場協助入境旅客住院醫療服務，其

醫療費用直接啟動投保之保險公司，保戶於當地不需額外支付醫療費用。） 

 

問題二十七：洽公/旅遊至歐洲「申根公約國」需注意事項為何？ 

回覆二十七： 

一、 申根區包含以下34個國家及2地區：安道爾、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捷克、賽普勒斯、丹麥、

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義大利、拉脫維亞、列支敦斯登、立陶宛、盧森堡、馬爾

他、摩納哥、荷蘭、挪威、波蘭、葡萄牙、聖馬利諾、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

教廷、丹麥格陵蘭島、丹麥法羅群島。 

二、 需請保險公司開立「申根地區醫療旅遊保險英文投保憑證正本」，以下狀況需檢附本憑證資料。 

（1）辦理歐洲(申根國家)簽證時。（針對留學/遊學/打工者，一次停留時間大於90日者） 

（2）入境歐洲(申根國家)時。 

（3）於歐洲(申根國家)當地有醫療需求時。 

（4）「申根地區醫療旅遊保險英文投保憑證（正本）」樣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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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十八：VIP 服務項目為何？ 

回覆二十八： 

1.可直接上專屬網頁 https://b2c.518fb.com/FubonEC/benefit_vip_service.html 進行查詢 

2.或撥打預約及使用說明專線：0800-600-601 

簡易說明如下： 

 國內（自駕）租車優惠 

隨著全球疫情趨緩，各國出入境旅客人數逐步成長，加上國門開啟，臺灣觀光正式進入後疫情時代，為滿足公教貴賓

國內（自駕）租車需求，提供眾多車型與自駕租車優惠。 

 全球（自駕）租車服務安排 

全球邊境大解封，海外旅遊邁向顛峰，赴海外觀光旅遊市場回溫在望，海外自駕租車服務也可透過 AVIS 安排。在全

球超過 160 個國家，5,000 多個服務據點，提供超過 40 種的車型，滿足每年超過 2,800 萬名商務差旅人士或休閒渡

假顧客的多元需求。 

 更多廠商優惠 

請上富邦產險會員平台(https://b2c.518fb.com/FubonEC/benefit_membership_event.html) 查詢 

 

 

https://b2c.518fb.com/FubonEC/benefit_vip_servi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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